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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度臺中縣總預算案總說明 
                                      

97 年度(97 年 1 月 1 日起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縣總預算案之編製，係

依照預算法、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公共債務法等相關規定及院頒

「97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中華民國 97 年度各縣(市)地方

總預算編製要點」，以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之原則下，審度縣政建設重

點，以可用財力資源之最大限度內，衡量輕重緩急，把握優先次序審慎辦理。 

本縣總預算案，依據預算法等有關規定及施政目標彙編完成，計編列歲出

總額為 39,177,760,000 元，較上年度法定預算 37,936,390,000 元，增加

1,241,370,000 元，增加比率為 3.27%。歲入總額為 37,177,760,000 元，較上

年度法定預算 36,006,390,000 元，增加 1,171,370,000 元，增加比率為

3.25%。歲入歲出差短 2,000,000,000 元，連同債務還本所需 9,219,125,000

元，經編列賒借收入 11,219,125,000元，以資彌平。 

 

壹、總預算案籌編經過 

 

97 年度本縣總預算案，本府自 96 年 6 月間即著手籌劃，依據預算法等有

關規定並遵照行政院訂定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考量推動縣政建設需

要並兼顧財政能力，研訂「臺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編審 97 年度歲入歲出

概算注意事項」作為各單位編擬收支概算之依據。 

為期核實收支，平衡預算，並以有限的財源，從整體考量作最合理之分

配，97 年度本縣總預算案籌編，經檢討參照中央政府採行資源總額分配方式

並配合需求略作修正，計算核定各主管機關歲出概算限額，並由主管機關秉持

施政計畫及零基預算精神於核定限額內，排列優先順序核定編列，以期簡化概

算審核作業暨提升行政效率。依據上述預算作業方式，並依規定設立年度計畫

及預算審核會議由有關單位主管及人員組成預算審核小組，縣長為召集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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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關規定、業務需要及財政狀況參照下列原則詳實審核各單位所提列之各項

歲出計畫： 

一、 97 年度本縣總預算收支，仍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其經常收支力求平

衡，至資本支出除撙節經常支出，將其剩餘充為財源外，另以賒借收

入支應。 

二、 稅課收入，依實際情形核實編列；非稅課收入，衡酌各種增減因素及

前年度決算與上年度已執行期間之收入情形，切實檢討編列。 

三、 本縣下年度施政重點及已列入下年度施政計畫頇優先實施者，核實優

先編列。 

四、 基於法令規定或契約義務必頇支出者，均優先列入預算。 

五、 屬於重要經建、農林、環保、交通、社會福利及加強文教計畫經核定

事項，優先編列。 

六、 資本支出部分以核定有案之繼續性計畫及新增重要施政計畫為主。 

七、 各機關印刷、刊物、油料、會議、辦公器材力求核實撙節，出國計畫

從嚴審核，以抑制經常性支出膨脹。 

八、 需要性較低無頇本年度辦理或所費甚鉅難獲預期之成效及可由其他財

源予以支持者不予編列。 

九、 各項重大建設之後續經營管理，積極籌劃委託民間團體經營管理，以

減輕縣庫負擔。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依據上列原則，及施政需要就各單位所提概算予

以協調增減，審慎研討，歲出方面力求緊縮，歲入方面儘量開源，經通盤審議

結果，最後編成之預算案收支數為： 

一、 歲入 37,177,760,000元，賒借收入 11,219,125,000元。 

二、 歲出 39,177,760,000元，債務還本 9,219,1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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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施政目標及重點 

預算為政府施政計畫之具體表徵，本府及各機關施政計畫之訂定係依據行

政院年度施政方針，並以謀取地方建設，縣民福利為目標。 

茲將本縣 97年度施政目標摘要分述於後： 

(一)一般政務方面：提升行政效率，強化服務績效，配合施政計畫妥編年

度預算，加強精神建設，持續縣政革新，貫徹分層負責，提高行政效

能，核實審編年度預算；開展地方自治，尊重議會民意，掌握民意歸

趨，加強雙向溝通，嚴守行政中立，落實民主法制，扶助貧困征屬，

安定征屬生活，加強義消救災訓練，充實消防設備，提高地政及各戶

政事務所工作效率落實便民措施；改善財政結構，開拓自治財源，落

實稅捐稽徵，整頓非稅課財源，充裕地方財政，防杜逃漏，支援建

設。 

(二)經濟發展方面：提昇工程品質，落實基層建設，加強農政管理，建立

產銷資訊體系，推廣林地造林工作，積極推動自然生態保育工作，發

展觀光休閒農業，健全農業資訊體系，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增進農民

福祉，全面推行環境綠化、美化工作，補助辦理農民健康保險，加強

培育及保護漁業資源，提高漁獲量，以增進漁民收益，整修河川堤

防，加強水土保持，確保國土安全；加速推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使用及建設並辦理各項重要交通建設，改善交通秩序，確保行車安

全，促進下水道系統建設；整體規劃開發風景特定區，擴展觀光遊

憩，改善經濟秩序，促進工商發達，均衡地方發展。 

   (三)教育科學文化方面：積極推展文教建設，充實文化內涵，提昇生活素

質，推動本縣整體教育行政資訊系統，縮短城鄉教育之差距，均衡城

鄉教育發展，推動基層文化建設，倡導精緻藝文活動，整理保存鄉土

文化與維護文化資產，強化文化中心教化功能，以期達成「生活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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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文化建設目標，加強倫理道德與民主法治教育，發展全民體

育，增進縣民文化倫理建設，均衡教育發展以陶冶樂觀向善的新人生

觀。 

   (四)社會福利與警政方面：妥善運用社會資源，擴展社會福利，積極照顧

弱勢群體，落實殘障福利法，扶助中低收入老人、殘障兒童及婦女之

生活，促進社區發展，加強守望相助與敦親睦鄰，導正社會風氣，改

善居住環境，促進勞資和諧，改善勞動條件，確實保障勞工權益，充

實醫療設備，健全醫療體系，賡續加強實施全民健保及落實殘障福利

法等社會福利制度，強化醫療保健並提高服務品質；加強環保教育擴

大推動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工作，維護生態保育，貫徹污染防制，規

劃垃圾處理，加強環境保護，提昇環境品質；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公

共安寧，貫徹執行後續警政建設方案，加強整理交通秩序，強化各項

偵防措施，防制暴力與竊盜犯罪，落實治安會報功能，改進員警勤務

方式，落實警勤區工作，提升執法績效，倡導愛心、互助與關懷風

氣，表彰善行義舉，建立相互尊重、關懷的祥和社會。 

參、總預算案歲入、歲出、債務還本與賒借收入編列情形 

甲、歲出部分 

    一、按支出之性質分析： 

(一)經常支出：包括本府暨各機關學校所需之人事費，維持經常業務最

低需要之固定經費、輔建公教住宅利息貼補、債務付息、公教人員

退休及撫卹、公教人員各項補助、賠償準備金、第二預備金等，編

列 33,290,398,000 元，佔歲出總額 84.97％,較 96 年度法定預算數

經常支出 31,401,257,000 元，增加 1,889,141,000 元，約增

6.02%，主要原因係人事費增加 1,341,580,000 元及債務付息增加

211,1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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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支出：包括警察、消防辦公廳舍用地取得及國中小徵購校地經

費，各機關學校辦公廳舍整建及新建，各項設備購置，修建水利河

川堤防，開闢產業道路，整修、開闢、拓寬道路橋樑工程，下水道

系統建設工程等，編列 5,887,362,000 元，佔歲出總額 15.03％，

較 96年度法定預算 6,535,133,000元，減少 647,771,000元，約減

9.91％，主要原因係收購撥用中小學使用校地等教育經費增加

195,931,000 元、道路橋樑工程經費減少 414,258,000 元、豐原市

污水處理廠用地取得經費減少 332,653,000 元、石岡壩等下水道工

程經費減少 468,180,000 元及中央補助寬頻管道建置經費增加

374,135,000元等。 

     

 

 

 

 

 

 

 

 

 

 

 

 

 

 

二、按歲出政事別分析： 

97 年度歲出共列 39,177,760,000 元，為顯示各項歲出實況，將其中

債務支出 993,500,000 元減除，實質歲出為 38,184,260,000 元，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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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030,244,000 元，約增 2.77％，茲將各項政事別歲出分別與上年

度法定預算數比較分析如下： 

    (一)一般政務支出：包括政權行使支出、行政支出、民政支出、財務支

出計編列 3,721,467,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9.75％，較 96 年度

同項歲出 3,636,055,000 元，增加 85,412,000 元，約增 2.35％。

主要原因係人事費增加 107,650,000 元、縣議會建置電子公文公佈

欄管理系統等資本門經費增加 29,300,000 元、消防局廳舍興建經

費減少 28,187,000元及消防車購置經費減少 20,958,000元等。  

( 二 )教育科 學文化支出：包括教育支出、文化支出計編列

17,252,340,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45.18％，較 96 年度同            

項歲出 16,268,445,000 元，增加 983,895,000 元，約增 6.05％。

主要原因係人事費增加 672,498,000 元、新增中央補助辦理九年一

貫經費 18,000,000 元、新增捐助台中縣發展體育基金經費

15,000,000 元、收購撥用中小學使用校地及租佔用民地經費增加

330,000,000 元、中小學校舍運動場館整建經費減少 200,623,000

元、補助學校充實體育器材等設備經費增加 37,795,000 元、上級

補助各鄉鎮市公所興整建運動設施經費增加 35,800,000 元、古蹟

修復工程經費增加 17,533,000 元及增加圖書資訊中心第二期工程

增建經費 20,000,000元等。 

(三)經濟發展支出：包括農業支出、工業支出、交通支出、其他經濟服

務支出計編列 3,460,104,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9.06％，較 96

年度同項歲出 4,405,634,000 元，減少 945,530,000 元，約減

21.46％。主要原因係漁港設施工程經費減少 43,360,000 元、灌溉

及區域排水工程經費減少 91,770,000 元、道路橋樑工程經費減少

414,258,000 元 、 豐 原 市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取 得 經 費 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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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653,000 元、石岡壩等下水道工程經費減少 468,180,000 元及

上級補助公所辦理寬頻管道建置經費增加 374,135,000元等。 

(四)社會福利支出：包括社會保險支出、社會救助支出、福利服務支

出、醫療保健支出計編列 4,357,727,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11.41％，較 96 年度同項歲出 4,135,170,000 元,增加 222,557,000

元，約增 5.38％。主要原因係農民保險減少 29,341,000 元、低收

入戶全民健保及各款生活補助等增加 54,885,000 元、中低收入老

人生活津貼增加 65,268,000 元、特殊及弱勢家庭兒童少年生活扶

助增加 58,634,000 元、幼兒教育券經費減少 14,730,000 元、新增

中央補助辦理 97 年度扶持 5 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經費

37,676,000 元、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生活補助增加 61,749,000

元、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增加 20,000,000 元、減列幼童團體保

險費用 10,800,000 元及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補助各機構團體辦理社

會福利相關活動經費減少 10,600,000元等。 

(五)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包括社區發展支出、環境保護支出計編

列 291,337,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0.76％，較 96 年度同項歲出

343,338,000 元，減少 52,001,000 元，約減 15.15％。主要原因係

上級減少補助社區環境綠美化計畫經費 13,200,000 元、垃圾清運

機具及廚餘回收車經費 35,500,000元等。 

(六)退休撫卹支出：編列 4,019,876,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10.53

％，較 96 年度同項歲出 2,216,361,000 元，增加 1,803,515,000

元，約增 81.37％。主要原因係退休金增加 246,892,000 元及將公

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補貼 1,547,929,000 元由「公教人員

各項補助」改至「公教人員退休給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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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警政支出：編列 4,272,201,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11.19％，

較 96 年度同項歲出 3,808,171,000 元，增加 464,030,000 元，約

增 12.19％。主要原因係人事費增加 307,707,000 元、警察辦公

廳 舍 用 地 取 得 經 費 減 少 39,485,900 元 及 興 建經 費 增 加

177,721,000元等。 

(八)其他支出：包括賠償準備金、第二預備金、災害準備金及公教人

員各項補助計編列 809,208,000 元，佔實質歲出總額 2.12％，較

96 年度同項歲出 2,340,842,000 元，減少 1,531,634,000 元，約

減 65.43％。主要原因係將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差額利息補貼

1,547,929,000 元由「公教人員各項補助」改至「公教人員退休

給付」等。 

  

 

 

 

 

 

 

 

 

 

  

 

 

乙、歲入部分 

一、按歲入之來源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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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預算法之規定歲入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本縣 97 年度歲入共列 37,177,760,000 元，為顯示各類歲入實況，將上

級政府補助及地方政府協助收入 18,070,810,000 元，予以減除不計，

實質歲入為 19,106,950,000 元，與上年度法定預算數內相同基數之歲

入 17,983,009,000 元比較，實質歲入增加 1,123,941,000 元，約增

6.25％。茲將各項歲入分別與上年度法定預算數比較分析如下： 

(一)稅課收入：包括土地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印花稅、菸酒稅

及統籌分配稅共核列 16,632,345,000 元，佔實質歲入總額 87.05

％，較 96 年度 15,531,098,000 元，增加 1,101,247,000 元，約

增 7.09％。 

(二)罰款及賠償收入：編列 624,885,000 元，佔實質歲入 3.27％，較

96年度 629,126,000元，減少 4,241,000元，約減 0.67％。 

(三)規費收入：編列 536,336,000 元，佔實質歲入 2.81％，較 96 年

度 520,028,000元，增加 16,308,000元，約增 3.14％。 

(四)財產收入：編列 241,014,000 元，佔實質歲入 1.26％，較 96 年

度 141,419,000元，增加 99,595,000元，約增 70.43％。 

(五)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編列 214,000,000 元，佔實質歲入 1.12

％，較 96 年度 12,000,000 元，增加 202,000,000 元，約增

1,683.33％。  

(六)捐獻及贈與收入：編列 64,435,000 元，佔實質歲入 0.34％，較

96年度 61,468,000元，增加 2,967,000元，約增 4.83％。 

(七)自治稅捐收入：編列 15,143,000 元，佔實質歲入 0.08％，較 96

年度 0元，增加 15,143,000元。 

(八)其他收入：編列 778,792,000 元，佔實質歲入 4.07％，較 96 年

度 1,087,870,000元，減少 309,078,000元，約減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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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歲入各項目之增減情形分析： 

97 年度歲入總額 37,177,760,000 元，較 96 年度法定預算數

36,006,390,000 元，增加 1,171,370,000 元，約增 3.25 ％。茲將本

年度預算與上年度各類歲入增減之主要原因及內容說明如下： 

(一)稅課收入增加 1,101,247,000元，其原因： 

1. 土地稅增加 77,479,000元。 

2. 房屋稅增加 28,406,000元。 

3. 使用牌照稅減少 26,155,000元。 

4. 印花稅增加 17,591,000元。 

5. 菸酒稅增加 30,242,000元。 

6. 統籌分配稅增加 973,684,000元。 

 (二)罰款及賠償收入：本年度預計罰金罰鍰及怠金減少 4,241,000

元。 

(三)規費收入：本年度預計行政規費收入增加 6,068,000 元，使用規

費收入增加 10,240,000元。 

97年度實質歲入分析

其他收入

4.07%自治稅捐收入

0.08%

罰款及賠償收入

3.27%

捐獻及贈與收入

0.34%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

入

1.12%

規費收入

2.81%

財產收入

1.26%

稅課收入

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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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產收入：本年度預計財產售價增加 100,000,000 元，財產孳息

減少 405,000元。 

(五)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本年度預計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增加

202,000,000元。 

(六)補助及協助收入：上級政府補助收入增加 47,895,000 元，地方

政府協助收入減少 466,000元。 

(七)捐獻及贈與收入增加 2,967,000元。 

(八)自治稅捐收入增加 15,143,000元。 

(九)其他收入減少 309,078,000元。 

97年度歲入

補助及協助收入

48.61%

稅課收入

44.74%

財產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3.53%

規費收入

1.44%

罰款及賠償收入

1.68%

 

   

96年度歲入

稅課收入

43.13%

補助及協助收入

50.06%

財產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3.62%

規費收入

1.44%

罰款及賠償收入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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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依預算法第 6 條規定，歲入、歲出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償還，歲入、歲出

之差短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撥補之。本年度預算編列歲入歲

出差短數 2,000,000,000 元，連同償還債務還本 9,219,125,000 元，經編

列賒借收入 11,219,125,000元，以資彌平。 

 

肆、本縣最近五年歲入歲出決算情形： 

本縣最近五年決算結果，分析如下： 

1. 91 年度歲入決算 29,717,684,782 元，歲出決算 33,232,913,709 元，

差短 3,515,228,927元。 

2. 92 年度歲入決算 29,935,627,256 元，歲出決算 33,533,516,965 元，

差短 3,597,889,709元。 

3. 93 年度歲入決算 32,856,696,007 元，歲出決算 36,711,832,233 元，

差短 3,855,136,226元。 

4. 94 年度歲入決算 31,528,197,060 元，歲出決算 37,596,093,229 元，

差短 6,067,896,169元。 

5. 95 年度歲入決算 32,107,858,871 元，歲出決算 35,490,021,697 元，

差短 3,382,162,826元。 

伍、本縣最近五年來總預算成長情形： 

本縣自 93年度至 97年度總預算成長情形列表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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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總預算成長情形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歲出  39,049  39,980  38,860  37,936  39,178 

歲入  36,668  36,531  36,560  36,006  37,178 

93 94 95 96 97

單位：百萬元

 
 

陸、綜合分析 

一、 本年度總預算支出合計(含債務還本) 48,396,885,000 元，較 96 年度

法定預算支出合計 40,036,390,000 元，增加 8,360,495,000 元，約增

20.88％。其原因係債務還本增加 7,119,125,000 元，歲出預算增加

1,241,370,000元所致。 

  

 

    

                                           

單位：新台幣                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 

歲    出 歲    入 收  入 支  出 

預算數 較上年度增減數 增減% 預算數 較上年度增減數 增減% 賒借收入 債務還本 

93 39,049,245,000  5,421,174,000 16.12% 36,667,798,000   3,561,328,000 10.76% 5,700,000,000 3,318,553,000 

94 39,979,817,000  930,572,000 2.38% 36,530,697,000 -137,101,000 -0.37% 7,149,120,000 3,700,000,000 

95 38,859,850,000  -1,119,967,000 -2.80% 36,559,850,000 29,153,000 0.08% 8,200,000,000 5,900,000,000 

96 37,936,390,000  -923,460,000 -2.38% 36,006,390,000 -553,460,000 -1.51% 4,030,000,000 2,100,000,000 

97 39,177,760,000  1,241,370,000 3.27% 37,177,760,000 1,171,370,000 3.25% 11,219,125,000 9,219,125,000 



 14 

二、 97 年度歲出預算 39,177,760,000 元，較 96 年度法定預算

37,936,390,000 元，增加 1,241,370,000 元，約增 3.27％，其中經常

門增加 1,889,141,000 元，主要原因係人事費增加 1,341,580,000 元

及債務付息增加 211,126,000 元；資本門減少 647,771,000 元，主要

原因係收購撥用中小學使用校地等教育經費增加 195,931,000 元、道

路橋樑工程經費減少 414,258,000 元、豐原市污水處理廠用地取得經

費減少 332,653,000 元、石岡壩等下水道工程經費減少 468,180,000

元及中央補助寬頻管道建置經費增加 374,135,000元等。 

三、 97 年度總預算案歲出各類政事別預算佔歲出比率，以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為首位；社會福利支出，佔歲出總數為第二位；警政支出，佔歲出

總數為第三位。 

四、 本年度總預算收入合計(含賒借收入) 48,396,885,000 元，較 96 年度

法定預算收入合計 40,036,390,000 元，增加 8,360,495,000 元，約增

20.88％，其原因係賒借收入增加 7,189,125,000 元，歲入預算增加

1,171,370,000元所致。 

五、 97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總額 37,177,760,000 元，較 96 年度法定預算

36,006,390,000 元，增加 1,171,370,000 元，約增 3.25 ％。其中除

補助及協助收入編列 18,070,810,000 元，佔歲入總額 48.61％，捐獻

及贈與收入 64,435,000 元，佔歲入總額 0.17％，其餘稅課收入、罰

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自治稅

捐收入、其他收入等計編列 19,042,515,000 元，佔歲入總額 51.22

％。 

六、 近年來由於配合中央「小班小校計畫」之教育政策降低編班人數，致

學校教師人事費巨幅增加，就總預算數而言，人事費係本縣負擔最為

沉重之項目，本縣 97 年度人事費達 24,023,807,000 元，佔歲出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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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加上發放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殘障津貼、社會保險費

補助等社會福利支出依法予以編列之外，其餘撙節支出編列。歲入方

面雖今年度獲配統籌分配稅較上年度增加，惟受財政及補助制度設計

未臻健全影響，致歲入較歲出而言仍相對不足，如連同前述本年度預

算案債務還本所需 9,219,125,000 元，本縣 97 年度總預算案融資調度

需求數，共計 11,219,125,000元。 

七、 縣政建設經緯萬端，限於財力，難諸事併舉，尤其於當前經濟復甦未

允樂觀之情形下，本縣財政狀況勢難於短期轉好，因此，如何開源節

流改善財務結構，同時兼顧地方發展與民眾福祉，是為今後施政之重

點。為穩健財政，控制支出成長規模，將加強概算先期作業審慎檢

討，權衡輕重緩急擇定優先順序，分期編列預算實施，並賡續撙節一

般經常經費支出，嚴格執行預算，俾使有限之財力資源作最有效之分

配與運用，以期均衡穩健中次第實現縣政建設目標。 

敬請  貴會惠予審議支持。 


